温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温市科发〔2010〕60号
关于组织参加“第十二届中国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开发区经发局，有关单位： 

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科技部、发改委等11部委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定于2010年11月16日至21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本届高交会以“科技引领转型，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十一五”科技成果，展现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巨大成就。高交会由“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论坛、super-SUPER专题活动、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组成。

为充分利用高交会这一平台，市科技局在做好推荐优秀项目参展的同时，将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人员参与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开展有关专项活动，推动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与合作，推动我市转型升级工作的深入开展。

现请各县（市、区）科技局做好本地区参展人员组织汇总工作，请务必在10月15日前将所在地参加高交会人员名单按照附件格式上报至温州市科技局，以便组织单位统一制作参展证件。 

参展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联系人：李明霞 

联系电话、传真：0577-88962047

电子邮件：cgc@wzkj.gov.cn

附件： 
1. 温州市参加第十二届高交会人员情况汇总表
2. 第十二届深圳高交会办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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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温州市参加第十二届高交会人员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手机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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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人 ：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第十二届深圳高交会办证申请表
	序号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备  注

	
	
	
	
	

	
	
	
	
	

	
	
	
	
	

	
	
	
	
	

	
	
	
	
	

	
	
	
	
	

	
	
	
	
	

	
	
	
	
	

	
	
	
	
	

	
	
	
	
	


联系人：









   电话：
今年的证件一律不要提供照片，而是采用现场人像采集识别方式，所有参会人员都必须填写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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